
— 1 —

临医保联发〔2024〕27 号

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临沧市复制推广楚雄州高血压
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机制

改革试点经验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

《临沧市复制推广楚雄州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

康管理机制改革试点经验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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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 7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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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复制推广楚雄州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机制改革

试点经验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工作，完善工作协同推进机制，

明确工作任务清单，推进政策有效落实，扩大政策受益面，结合

复制推广楚雄州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机制改

革试点经验（以下简称“楚雄经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全市

健康县城建设“管慢病”专项行动要求。在全面开展城乡居民“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复制推广“楚雄经验”，通过

简化备案流程，完善“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建立用药清单，

强化药品保供，推进医防融合，加强用药监管等措施，确保 2024

年底，“楚雄经验”在全市所有县（区）全面实施，改革取得实

效，“两病”用药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患者门诊用药费用负担

得到减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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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保“两病”门诊用药保障人群全覆盖

1．做实人群筛查，实现应纳尽纳。通过日常筛查、专项筛

查、主动筛查等方式发现“两病”患者，积极引导未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两病”患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两

病”患者应保尽保。加强医保结算信息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

比对，强化“两病”患者信息动态管理，对已纳入我市卫生健康

部门规范化管理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但未享受“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的参保人员自动成为“两病”门诊用药保

障对象。2024年 7月 31日前，各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对定点

医疗机构上传医保结算信息中诊断有“高血压、糖尿病”，但尚

未标识为“两病”或门诊慢性病患者的参保人员信息推送给同级

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核实；2024年 7月 31日前，由各县（区）卫

生健康部门认真核实同级医保经办机构推送的已享受“两病”门

诊用药保障患者名单、医保结算信息中诊断有“高血压、糖尿病”

但尚未标识为“两病”或门诊慢性病患者的参保人员信息，梳理

本地区规范化管理“两病”人员数据，及时将符合“两病”管理

的患者信息提供同级医保经办机构；2024年 8月 31日前，医保

经办机构对经核实应纳入及已纳入规范化管理的“两病”患者全

部在医保系统完成标识，及时兑现待遇。

2．简化备案流程，一站式办理。“两病”门诊用药的备案

和标识工作由全市公立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经全市公

立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确诊，需要服用降压、降糖药，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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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的“两病”参保患者，由就诊医疗机构

建立疾病健康档案，同步在医院医保系统做好“两病”门诊信息

标识，实现慢病管理和医保待遇享受“一站式”办理。“两病”

患者不再单独办理“两病”就医凭证，直接凭医保码或社会保障

卡就医。

（二）确保“两病”门诊用药待遇保障政策全覆盖

3．统一待遇保障，提高报销比例。将不符合门诊慢性病办

理条件，但需长期服用降压、降糖药的居民参保患者纳入保障范

围。“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参保患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临沧

市医疗保障制度筹资及待遇政策实施细则（2022 年版）》规定

的 400元调整提高为：高血压 600元、糖尿病 660元，高血压、

糖尿病“两病”合并 720元，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普通门诊合并

累计计算；“两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由 50%调整至 60%，对

使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报销比例调整为 90%。

4．统一“两病”用药目录，做好政策衔接。将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中符合降血压、降血糖药品和纳入云南省医保支付范围的

院内制剂中符合降血压、降血糖制剂全部纳入“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范围。“两病”用药中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以中选价格

作为医保支付标准；“两病”用药中的其他药品以云南省药品集

中采购平台实际采购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对已纳入门诊慢性

病保障范围的“两病”患者待遇，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门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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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待遇和“两病”门诊待遇不重复叠加，享受“两病”门诊待

遇患者后期达到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的，自办理之日起享受慢性

病门诊待遇，“两病”用药保障普通门诊自动停止。

（三）确保“两病”门诊用药供应保障全覆盖

5．建立用药清单，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以县为单

位建立“两病”常用药品清单，根据患者病情及用药情况，建立

“两病”患者“一人一药单”。支持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优先采购

和使用“两病”集采中选药品，落实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结余留用

政策。

6．强化药品保供，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和使用。

落实县（区）医共体建立统一药品采购、供应和配备使用的主体

责任，压实乡（镇）、街道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药品配备的管理责

任，常备 5大类降压药和 5大类降糖药物。配备的“两病”集采

中选药品卫生院不低于 20种，卫生室不低于 6种。各县（区）

医保经办机构严格落实县域医共体城乡居民医保资金打包付费

“按季预拨、按月结算、年度清算”政策，督促指导县域医共体

总医院按年初预算预拨医保资金，落实每个村卫生室预付 3万-5

万元药品采购周转金政策，抓实药品配送保障措施，确保基层医

疗机构“两病”药品供应和“两病”患者就近购药需求。支持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处方延伸、长处方服务和村卫生室依处方代

配药工作，对“两病”门诊药物，要按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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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优先选用目录中甲类药品，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优先

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选用集中采购中选药品。

（四）确保“两病”用药人群健康管理全覆盖

7．推进“两病”“医防融合”。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督促

家庭医生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做好“两病”患者

健康管理。家庭医生要为签约“两病”患者提供综合性的医防服

务，要把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治疗服务整合开展，对血糖、血压

异常问题的服务对象，及时引导其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规范就

诊、规律用药，要提高群众疾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规范化管理

率和合理用药率。

8．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健全成效评价机制，卫生健康

部门要将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服务保障患者数量、服务质

量，“两病”患者的政策知晓率、规范化管理率、患者规律服药

率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指标体系。医保部门要优化县域医

共体医保资金打包付费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考核评价合格，且

城乡居民“两病”管理到位、区域内居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的家

庭医生服务团体，在年度打包付费结余分配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对评价不合格的，可在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支

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中相应扣减，促进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主动服务、规范服务。

9．加强业务指导，提升服务能力。县（区）医共体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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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卫生院诊疗服务的指导，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乡（镇）、街道卫生院向我市城乡居民提供“两病”健康

管理和诊疗服务的同时，要按照县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要

求，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管理和指导，积极支持村卫生室参与“两

病”的诊治和用药备药、开方、取药和配送服务，满足群众就近

拿药的需求。

（五）确保“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监管全覆盖

10．规范“两病”门诊用药行为。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两

病”门诊用药行为的规范和监督，按照“两病”诊疗指南和规范，

加强对医师治疗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定期抽查医保医师“两病”

认定和诊疗服务工作，促进“两病”门诊用药规范合理。

11．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医保部门要严格落实《临沧市加强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责任清单》，将“两病”用药保障

列入医保基金监管日常检查，加强“两病”门诊处方及费用审核，

做好待遇享受人数、报销费用、报销比例等的统计，定期分析统

计和监测用药情况。要依托智能审核监控系统，实现“两病”门

诊用药费用监管全流程全覆盖。要严查超量开药、重复开药等医

保基金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对利用“两病”待遇骗取医保基金的

参保人、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2．加强信息统计分析。按期调度“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进

展情况，对享受“两病”用药专项保障、门诊慢特病待遇政策的



— 9 —

“两病”人群，分类做好待遇享受人数、报销费用、基金支付等

统计，定期分析统计结果，及时掌握群众待遇享受情况，确保政

策落实落细。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提高站位。各县（区）要高度重视“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工作，充分认识这项政策措施的重要意义。认真贯

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把复制推广“楚雄经验”当作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作为全市健康县城建设“管慢病”专项行动的重点

内容统筹推进，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改革措施，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取得实效。

（二）压实责任，协同推进。建立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

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医疗

保障部门牵头做好部门间数据交换，负责做好“两病”患者政策

衔接、待遇兑现、经办服务、药品配送、基金监管等工作。卫生

健康部门做好“两病”筛查、药品清单建立、家庭医生服务、基

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等工作，指导督促家庭医生充分发挥作

用，做好“两病”患者健康管理。

（三）加强调度，确保实效。各县（区）应分别于每年 12

月 31日前向对口上级部门报送“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

理工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下步工作措施等内容的工作

总结。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将适时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并



— 10 —

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对推进不力的进行通报追责。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县（区）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准确解读相关政策，积极宣传“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的重要意义，合理引导预期，防止过度承诺和过度宣传，

营造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的良好社会氛围。

实施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请及时向对口上级部门报告，对可

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和先进典型，要及时报送。本方案自印发

之日起执行，以往“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与本方案不相符的，

按本方案执行。以后国家和省级出台新的政策，按新政策规定执

行。

附件：1．临沧市推进“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工

作任务清单

2．两病常用药目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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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沧市推进“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工作任务清单

工作措施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确保“两病”门

诊用药保障人

群全覆盖

1.做 实 人 群 筛

查，实现应纳尽

纳

积极引导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两病”患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两

病”患者应保尽保。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对定点医疗机构上传医保结算信息中诊断有“高血压、糖尿病”，但尚未标识为“两病”

或门诊慢性病患者的参保人员信息推送同级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核实。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7月 31日前

核实同级医保经办机构推送的已享受“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患者名单、医保结算信息中

诊断有“高血压、糖尿病”但尚未标识为“两病”或门诊慢性病患者的参保人员信息，

梳理本地区规范化管理“两病”人员数据，及时将符合“两病”管理的患者信息提供同

级医保经办机构。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7月 31日前

对经核实应纳入及已纳入规范化管理的“两病”患者全部完成标识，及时兑现待遇。 县（区）医疗保障局 8月 31日前

2.简 化 备 案 流

程，强化动态管

理

落实“两病”的备案和标识工作由全市公立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经全市公立

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确诊，需要服用降压、降糖药，但达不到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

的“两病”参保患者，由就诊医疗机构建立疾病健康档案，同步在医院医保系统做好“两

病”门诊信息标识，实现慢病管理和医保待遇享受“一站式”办理。“两病”患者不再

单独办理“两病”就医凭证，直接凭医保码或社会保障卡就医。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确保“两病”门

诊用药待遇保

障政策全覆盖

3.统 一 待 遇 保

障，提高报销比

例

将不符合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但需长期服用降压、降糖药的居民参保患者纳入保障范围。“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参保患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由《临沧市医疗保障制度筹资及待遇政策实施

细则（2022年版）》规定的 400元调整提高为：高血压 600元、糖尿病 660元，高血压、糖尿

病“两病”合并 720元。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普通门诊合并累计计算，调整“两病”门诊用

药报销比例至 60%，对使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报销比例调整为 90%。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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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一“两病”

用药目录，做好

政策衔接

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符合降压、降糖药纳入“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范围。“两病”用

药中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以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两病”用药中的其他药

品以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实际采购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对已纳入门诊慢性病或特殊疾病保障范围“两病”患者的待遇，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

慢性病门诊待遇和“两病”门诊待遇不重复叠加，享受“两病”门诊待遇患者后期达到

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的，自办理之日起享受慢性病门诊待遇，“两病”用药保障普通门

诊自动停止。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确保“两病”门

诊用药供应保

障全覆盖

5.建 立 用 药 清

单，落实药品集

中采购政策

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以县为单位建立“两病”常用药品清单，根据患者病情及

用药情况，建立“两病”患者“一人一药单”。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支持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两病”集采中选药品，落实国家集采中选药品

结余留用政策。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6.强 化 药 品 保

供，增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

配备和使用

落实县（区）医共体建立统一药品采购、供应和配备使用的主体责任，压实乡（镇）、

街道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药品配备的管理责任，常备 5大类降压药和 5大类降糖药物。卫

生院配备的“两病”集采药品不低于 20种，卫生室不低于 6种。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严格落实县域医共体城乡居民医保资金打包付费“按季预拨、按月结算、年度清算”政

策，督促指导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年初预算使用预拨医保资金，落实每个村卫生室预付 3
万-5万元药品采购周转金，抓实药品配送保障措施，确保基层医疗机构“两病”药品供

应和“两病”患者就近购药需求。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处方延伸、长处方服务和村卫生室依处方代配药工作，对“两

病”门诊药物，要按最新版医保目录所列品种，优先选用目录中甲类药品、国家基本药

物、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集中招标采购中选药品。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确保“两病”用

药人群健康管

理全覆盖

7.推进“两病”

“医防融合”

督促家庭医生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做好“两病”患者健康管理。家庭医

生要为签约“两病”患者提供综合性的医防服务，要把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治疗服务整

合开展，对血糖、血压异常问题的服务对象，及时引导其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规范就诊、

规律用药，要提高群众疾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规范化管理率和合理用药率。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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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善绩效考核

机制

将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服务保障患者数量、服务质量，“两病”患者的政策知晓

率、规范化管理率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指标体系。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医保部门要优化县域医共体医保资金打包付费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对考核评价合格，且城乡居民“两病”管理到位、区域内居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的家庭

医生服务团体，在年度打包付费结余分配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对评价不合格的，可在医

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支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中相应扣减，促进基层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服务、规范服务。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9.加 强 业 务 指

导，提升服务能

力

县（区）医共体要加强对乡镇卫生院诊疗服务的指导，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乡（镇）、街道卫生院向我市城乡居民提供“两病”健康管理和诊疗服务的同时，

要按照县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要求，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管理和指导，积极支持村卫

生室参与“两病”的诊治和用药备药、开方、取药和配送服务，满足群众就近拿药的需

求。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确保“两病”门

诊用药保障监

管全覆盖

10.规范“两病”

门诊用药行为

加强对“两病”门诊用药行为的规范和监督，按照“两病”诊疗指南和规范，加强对医

师治疗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定期抽查医保医师“两病”认定和诊疗服务工作，促进“两

病”门诊用药规范合理。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11.加强医保基

金监管

严格落实《临沧市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责任清单》，将“两病”用药保障

列入医保基金监管日常检查，加强“两病”门诊处方及费用审核，做好待遇享受人数、

报销费用、报销比例等的统计，定期分析统计和监测用药情况。要依托智能审核监控系

统，实现“两病”门诊用药费用监管全流程全覆盖。要严查超量开药、重复开药等医保

基金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对利用“两病”待遇骗取医保基金的参保人、医务人员和医疗

机构，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持续推进

12.加强信息统

计分析

按期调度“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进展情况，对享受“两病”用药专项保障、门诊慢特病

待遇政策的“两病”人群，分类做好待遇享受人数、报销费用、基金支付等统计，定期

分析统计结果，及时掌握群众待遇享受情况，督促指导政策落实落细。

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持续推进



— 14 —

附件 2
两病常用药目录（参考）

1.基层糖尿病常用药目录

类 别 通 用 名 剂 型

双胍类 二甲双胍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缓释控释剂型（乙类）

磺脲类

格列本脲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格列吡嗪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格列齐特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格列喹酮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格列美脲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格列奈类

瑞格列奈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那格列奈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米格列奈钙片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α-糖苷酶抑制剂

阿卡波糖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伏格列波糖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米格列醇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噻唑烷二酮类
罗格列酮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吡格列酮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DPP-4 抑制剂

西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限二线用药）

沙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限二线用药）

维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利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限二线用药）

阿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限二线用药）

SGLT-2 抑制剂

达格列净 口服常释剂型（谈判药品、乙类，限二线用药）

恩格列净 口服常释剂型（谈判药品、乙类，限二线用药）

卡格列净 口服常释剂型（谈判药品、乙类，限二线用药）

胰岛素类

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低精蛋白锌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锌胰岛素（30R） 注射剂（甲类）

30/7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50/5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30R）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50R）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预混30/70）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30/70） 注射剂（甲类）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50/50） 注射剂（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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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层高血压常用药目录

类 别 通 用 名 剂 型

ACEI 类

依那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卡托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培哚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贝那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雷米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福辛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赖诺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咪达普利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ARB 类

缬沙坦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氯沙坦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厄贝沙坦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替米沙坦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坎地沙坦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奥美沙坦酯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α、β受体阻滞剂

类

阿替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美托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比索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卡维地洛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阿罗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拉贝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钙通道阻滞剂类

氨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硝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尼群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甲类）

拉西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贝尼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乐卡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西尼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利尿剂类
氢氯噻嗪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吲达帕胺 口服常释剂型（乙类）

注：以上两个目录是楚雄州建立的“两病”用药清单，提供各县（区）参考，请各县（区）

结合下辖“两病”患者用药实际，科学合理制定用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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